
附件 6：

关于修改《辽宁省勘察设计协会章程》的报告

辽宁省勘察设计协会现行《章程》于 2018 年经省协会

第七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对规范省协会的自身建设，推动

协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

出了许多政策和意见。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协会

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协会的作用，我会根据省民政厅 2022

年 6 月印发的《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示范文本》，结合

我省勘察设计行业发展现状和协会的实际情况，对现行《章

程》进行了调整、细化和完善，修改后的《章程》分为九章

八十一条，本次修改总计 56 条 113 款。

现就主要修改的内容报告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协会简介将“本会会员分布和活动区地域为辽宁

省”修改为“本会会员分布和活动地域为全省”。

第三条增加了“本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辽宁省民政厅,

党建工作机构是中共辽宁省民政厅社会组织委员会”。

第四条内容调整为“本会负责人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第二章 业务范围

原第五条“业务范围”调整为第六条，在条款（六）中

增加了“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后，组织会员单位开展优秀工

程项目的评选”；增加了“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等规

定须经批准的事项，依法经批准后开展”。

第三章 会 员

原第七条调整为第八条“入会条件”，将原“持有国家

或省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及施工图审查等资格证书的

单位”修改为“持有国家或辽宁省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资

质及施工图审查等资格证书的单位”；增加了条款（三）在

本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条款（六）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本会不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加入本会。

原第八条调整为第九条“入会程序”，增加了条款（二）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条款（三）由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授

权的机构讨论通过；条款（四）由本会理事会或其授权的机

构颁发会员证，并予以公告。

原第九条修改为第十条“会员的权利”，原条款（六）

修改为条款（四），增加了“免费参加本会经主管部门批准

开展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和“推荐参加国家、政府、行业

协会开展的各类活动”。

原第十三条调整为第十四条“丧失会员资格的规定”，



增加了条款（五）会员单位注销、撤销、长期不开展经营活

动等不再具有法人主体资格。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会员大会

原第十五条调整为第十七条“会员大会的职权”，增加

了决定名誉职务的设立；删除了决定本会工作人员的报酬事

项。

原第十六条调整为第十八条“召开会员大会的要求”，

将“本会召开会员大会，须提前 10 日将会议的议题通知会

员”修改为“须提前 15 日”；增加了“会员大会应当采用现

场表决方式”。

原第十七条调整为第十九条“临时会员大会召开的规

定”，将“由提议的会员代表或理事会推举本会一名负责人

主持”修改为“由提议的理事会或 1/5 以上会员推举本会一

名负责人主持”。

原第十八、十九条合并调整为第二十条“会员大会决议

事项的有效条件”,将条款（一）“制定和修改章程，决定更

名和终止事宜，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须经到会会员 2/3 以

上表决通过”修改为“制定和修改章程，决定本会终止，须

经到会会员 2/3 以上无记名方式表决通过”；增加了罢免理

事，须经到会会员 1/2 以上投票通过；增加了条款（三）制

定或修改会费标准，须经到会会员 1/2 以上无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

第二节 理事会

新增第二十三条理事的选举和罢免，明确了首届理事的

选举流程、理事会换届的要求和流程、以及届中调整的有关

规定。

原第二十三条调整为第二十八条“理事会会议的规定”，

删除了理事单位的代表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可由单位法

定代表人书面委托本单位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将“理事 2 次无故不出席理事会会议，自动丧失理事资格”

修改为“3 次不出席”。

原第二十四条调整为第三十条“常务理事、负责人得票

数的规定”，内容调整为“选举常务理事、负责人，按得票

数确定当选人员，但当选的得票数不得低于总票数的 2/3”。

原第二十五条调整为第三十一条“理事会通讯会议的规

定”，将“通讯会议不得决定负责人的调整”修改为“除视

频会议外，其他通讯形式会议不得决定负责人的调整”。

第三节 常务理事会

原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调整为第三十三条“常务理

事会的规定”，将自动丧失常务理事资格的条件由“4 次无故

不出席”修改为“常务理事 4 次不出席常务理事会会议，自

动丧失常务理事资格”。



第四节 负责人

原第三十一条调整为第三十六条“本会负责人的规定及

任职条件”，条款（四）中增加了“秘书长为专职”；增加了

“理事长、秘书长不得兼任其他社会团体的理事长、秘书

长”。

原第三十二条调整为第三十八条“法定代表人的规定”，

将“本会秘书长为法定代表人”修改为“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可作为本会法定代表人”；增加了“因特殊情况，经

理事长推荐、理事会同意，报党建工作机构审核同意并经登

记管理机关批准后，可以由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

人。聘任（含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秘书长不得任本会法定代

表人。法定代表人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五节 监事会

原第三十七条调整为第四十三条“监事会的规定”，将

“监事任期与会员大会任期相同”修改为“监事任期与理事

任期相同，期满可以连任”；增加了监事长和副监事长年龄

不超过 70 周岁，连任不超过 2 届；增加了本会接受并支持

委派监事的监督指导。

第六节 分支结构、代表机构

原第四十四条拆分成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将对分支

机构的规定修改为“本会分支机构名称以“分会”、“专业

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等字



样结束，代表机构名称以“代表处”、“办事处”等字样结

束。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名称不以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

对外开展活动，应当使用冠有本会名称的规范全称”。

第五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原第五十条调整为第六十条，增加了“本会经批准开展

评比表彰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增加了第六十五条“本会重大资产配置、处置须经过会

员大会或者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审议”。

第六十六条内容调整为“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违

反法律、法规或章程规定，致使社会团体遭受损失的，参与

审议的理事（常务理事）应当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

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理事（常务理事）可免除责任”。

原第五十五条调整为第六十七条“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规定”，

增加了“法定代表人在任期间，本会发生违反《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和本章程的行为，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相关责

任。因法定代表人失职，导致社会团体发生违法行为或社会

团体财产损失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个人责任”。


